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人社监字〔2025〕51号

被催告单位：领先户外景观设备（佛冈）制造厂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821MA57D78U9J 

投资人：陈艳玲    

地  址：佛冈县石角镇龙塘村委龙塘村大南山（佛冈）五金有限公司厂房3幢自编之一
2025年7月16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《劳动保障监察书面材料审查通知书》（佛人社监审通字〔2025〕90号）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及到场接受审查，你单位逾期未按照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及到场接受审查。2025年7月24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》（佛人社监字〔2025〕51号），要求你公司限期改正违法行为，你公司仍未按时携带资料到场配合调查。此行为违反了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六条的规定。我局依照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你单位作出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佛人社监字〔2025〕51号），于2025年9月2日送达你单位，要求你单位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罚款。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我局作出的行政决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，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觉履行上述决定，逾期仍未履行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　　特此催告。

    联系地址：佛冈县石角镇文康路劳动社保大厦 
联系人：陈监察员 廖监察员  电话： 0763-427101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